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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項目定義

項 目 定 義 備 註

消費者
貸款

指個人貸款用途為
購置住宅及消費性
支出之貸款。

消費性支出貸款，包括房屋修繕、
購買耐久性消費財(包括汽車)、
支付學費、信用卡循環信用及其
他個人之小額貸款等。

購置住宅
貸款

指個人貸款用途為
購置住宅者，含政
府優惠房屋貸款及
不同銀行間轉貸其
原始用途為購置住
宅者。

所稱「住宅用」係指銀行依徵授
信程序客觀認定該房地產擔保品
實際用途為住宅用者。
商業住宅、工業住宅、農業住宅、
住商或住辦混合大樓等實際用途
為住宅用者，均包含之。
但不含以房屋為抵押品之非購置
住宅用途之貸款。

金融機構辦理不動產抵押貸款應符合「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理不動產
抵押貸款業務規定」及其問與答或其他相關規範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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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項目定義(續1)

項 目 定 義 備 註

房屋修繕
貸款

指個人貸款用途為住宅用
建物之裝潢或修繕者。

不含個人商業用店舖等非
住宅用建物之裝潢或修繕
者。

汽車貸款 指個人貸款用途為購買汽
車(屬耐久性消費財)者。

不含個人及公司行號購買
汽車供營業使用者。

機關團體職
工福利貸款

指透過政府機關、公營事
業或民營企業之職工福利
團體名義或以其員工名義
整批申貸所承做之小額信
用貸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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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項目定義(續2)

項 目 定 義 備 註

其他個人消
費性貸款

指個人貸款資金用途為
其他消費性貸款者，包
括現金卡貸款及個人小
額信用貸款等屬於消費
性貸款者。

若銀行核貸個人信用貸款
，以滿足其購置住宅或住
宅建物之修繕需求者，亦
包含之。
若個人借款之資金用途明
顯非屬消費性質 (如用途
為投資證券等金融商品
者)，或係企業主以個人
名義借款，而供所屬企業
週轉者，則不包含之。

信用卡循環
信用餘額



6

一、項目定義(續3)

項 目 定 義 備 註

建築貸
款

指對建築業、其他企業及
從事建築投資之個人，因
承做房屋興建投資所辦理
之購地、興建房屋及週轉
金貸款，但房屋興建屬自
用部分，則不包含之。

包含暫無興建計畫之購地貸款

。

對建築
業貸款

指對以房屋興建投資為主
要業務之建築業所承做之
購地、興建房屋及週轉金
貸款，但房屋興建屬自用
部分，則不包含之。

建築業涵蓋範圍，包括：
主計處「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
類」之(1)大類「F營造業」之
中類「41建築工程業」。(2)大
類「L不動產業」之中類「67不
動產開發業」及中類「68不動
產經營及相關服務業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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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項目定義(續4)

項 目 定 義 備 註

對其他企業建築
貸款

指對建築業以外之企業因
承做房屋興建投資所辦理
之購地、興建房屋及週轉
金貸款，但房屋興建屬自
用部分，則不包含之。

對個人戶建築貸
款

指對從事建築投資之個人
所辦理之購地、興建房屋
及週轉金貸款，但房屋興
建屬自用部分，則不包含
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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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填報常見錯誤

1.未瞭解各項消費者貸款之定義及包含範圍，致誤

填報在表17消費者貸款項目者，例如：

(1)對個人購置商業用店舖、商業大樓之貸款，填

報在「購置住宅貸款」項目。

(2)對個人辦理貸款資金用途為投資理財之額度循

環動用理財型房貸，填報在「購置住宅貸款」

項目。



9

二、填報常見錯誤(續1)

(3)對個人辦理受託代辦國民住宅貸款及輔助公教

人員購置住宅貸款，且帳列「應收代放款」及

「受託代放款」科目者，填報在「購置住宅貸

款」項目。

(4)對個人辦理商業用店舖之裝潢或修繕貸款，填

報在「房屋修繕貸款」項目。

(5)對公司行號購買汽車之貸款，填報在「汽車貸

款」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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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填報常見錯誤(續2)

(6)對個人辦理投資理財、營運週轉及資金週轉貸

款，填報在「其他個人消費性貸款--其他」項

目。

(7)對個人辦理連鎖企業加盟主貸款，資金用途為

創業金或營運週轉金，填報在「其他個人消費

性貸款--其他」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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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填報常見錯誤(續3)

2.對消費者貸款未依實際資金用途歸類填報，致有
填報項目錯誤者，例如：

(1)未將購置住宅與房屋修繕貸款之資金用途明確
區分，例如：對原「購置住宅貸款」戶辦理借
新還舊，或對他行原「購置住宅貸款」戶之轉
貸行為，均以「房屋修繕貸款」填報。

(2)將個人購置住宅貸款以外之融資分期型或中長
期分期貸款，未查證其實際資金用途為何，均
歸類在「房屋修繕貸款」填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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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填報常見錯誤(續4)

(3)對個人申請購置住宅貸款，除核貸購置住宅長
期擔保貸款外，另核貸一筆信用貸款，以滿足
其購置住宅目的之資金需求，對該筆長期擔保
貸款及信用貸款，均填報在「購置住宅貸款」
項目，未將該筆信用貸款改填報在「其他個人
消費性貸款—其他」項目。

(4)對個人以借新還舊或增貸方式重新承做，原借
款用途包括購置住宅、房屋修繕及週轉金，惟
借新還舊或增貸時，以「房屋修繕貸款」名義
貸放及填報，未依據實際資金用途歸類填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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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填報常見錯誤(續5)

3.未填報在表17之個人貸款，其資金用途有屬於消

費者貸款性質者，致有漏填報情形，例如：

(1)將個人貸款資金用途為購置住宅者，歸類為一

般週轉金或投資理財用途，致有漏填報在表17

之「購置住宅貸款」情形。

(2)將個人貸款資金用途為購置家俱及家電，或支

付教育費用、旅遊費用等其他消費性支出，僅

填報在表6 之資金用途別，但漏填報在表17之

「其他個人消費性貸款--其他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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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填報常見錯誤(續6)

4.未瞭解表17建築貸款之定義及包含範圍，致有漏
填報或誤填報者，例如：

(1)對建築業辦理與地主合建保證金貸款，有漏填
報在表17之「對建築業貸款」項目。

(2)對其他企業為興建營運總部辦理購地貸款及建
築融資，興建之房屋係屬自用，誤填報在表17
之「對其他企業建築貸款」。

(3)對個人購置新近完工之商業不動產貸款，誤填
報在表17之「對個人戶建築貸款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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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與其他單位報表之關係

中央銀行 金管會 聯合徵信中心

表17

消費貸款及建築貸款統計表
授信業務申報資料

表－AI395

授信餘額月報資料
檔BA201－第16欄
融資業務分類

購置住宅貸款 代號110

(不含應收
代放款)

代號4111+4121

(無自用住宅+其他)

(含應收代放款)

代碼M+L+2

(自用+非自用+其他)

房屋修繕貸款 120 4131 N+3

(房屋修繕+其他)

汽車貸款 130 4141 O

機關團體職工
福利貸款

140 4151 P

其他個人消費
性貸款

150 4191+4185 --

信用卡循環信
用餘額

160 4181 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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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與其他單位報表之關係(續1)

中央銀行 金管會 聯合徵信中心

表17

消費貸款及建築貸款統計表
授信業務申報資料

表－AI395

授信餘額月報資
料檔BA201－

第74.6欄
建築貸款註記

建築貸款 代號300 代號4301扣除
4396*

註記Y

對建築業貸款 310 4311 --

對其他企業建
築貸款

320 4381 --

對個人戶建築
貸款

330 4391 --

*：代號4396為報送金管會之建築貸款(代號4301)中屬自用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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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填報注意事項

正確填報表17消費者貸款注意事項：

1.對消費者貸款之認定，可由個人借款申請書之借

款用途欄及貸款辦法等加以認定。

2.訂定符合消費者貸款項目之資金用途分類及建檔
代碼，以利分行端正確建檔。

3.加強覆核分行端原始資金用途及代碼建檔之正確
性，因報表填報錯誤，多源於分行端原始資金用
途及代碼建檔錯誤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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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填報注意事項(續1)

4.銀行填報金管會、聯徵中心與央行三單位之消費

者貸款相同項目餘額，應勾稽核對是否相符。

若有不符情形，應查明差異原因，並更正。

5.個人貸款中屬於消費者貸款，才可填報在表17各

該消費者貸款項目，並非所有個人貸款均須填報

在表1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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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填報注意事項(續2)

正確填報表17建築貸款注意事項：

1.瞭解填報建築貸款之對象及用途範圍，包括建築

業、其他企業及個人戶為從事興建房屋供銷售或

出租等投資之用，但不含上述對象興建房屋供自

用部分之貸款。

2.瞭解填報建築貸款之貸款種類，包括購地貸款、

與地主合建保證金貸款、興建房屋貸款，以及週

轉金貸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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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填報注意事項(續3)

3.銀行填報金管會、聯徵中心與央行三單位之建築

貸款相同項目餘額，應勾稽核對是否相符。

若有不符情形，應查明差異原因，並更正。


